







兴环审字〔2026〕08号
                 
关于《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绿能
化工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金风绿能化工（兴安盟）有限公司：
你单位委托内蒙古蒙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绿能化工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结合专家组技术评估意见，批复如下：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风绿能化工（兴安盟）有限公司厂区内，铁路专用线坐标：起点（E122°21'15.10",N 45°59'39.83"），终点（E122°20'5.84",N 45°59'34.27"）。本项目铁路专用线接轨于葛根庙北站，利用既有博源专用线、元利专用线及金风科技入企专用线，自金风科技入企专用线与本项目设计分界JFCK0+573.08引出，引入金风科技装卸场内，新建（JFCK0+573.08~JFCK2+038.28）走行线长1.465 km；新建金风科技装卸场中心里程为JFCK1+600 ，车场为尽端式车场，场内由北向南依次设置装车场和卸车场。装卸场内铺轨线路全长4.3154 km，设6组道岔。设计运输规模：近期甲醇50万吨/a，生物质颗粒110万吨/a；远期甲醇100万吨/a，生物质颗粒270万吨/a。铁路专用线及装卸场涉及占地12.6391hm2。总投资10321.74万元，环保投资合计483.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为4.68%。具体建设内容以《报告书》核定为准。
1、 该项目取得了兴安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核准批复（项目代码：2501-152201-04-01-270490），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同意本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按照报告书要求对施工期扬尘、机械废气、汽车尾气，运行期甲醇装载废气、生物质颗粒卸料废气等污染源采取相应措施，减少项目实施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二）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及甲醇水吸收塔外排废水经管网排入企业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回用，不得对周边水体造成显著不良影响。
（三）严格落实环境振动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根据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变化及必要的运营期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完善声、振动防治措施，满足相应环境管理要求。
（四）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对固体废物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实行全过程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五）做好生态保护工作。严格落实报告书提出的生态污染防治措施，并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水保〔2024〕4号）等文件要求，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六）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应急管理制度及防范措施，加强监测和监控力度，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bookmark: _GoBack]（七）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沟通机制。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关注周边居民意见，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
三、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四、项目竣工后，要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管理。
五、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纳入管理。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七、项目建设期间和运营期间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负责，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不定期抽查。

             
                           2026年5月29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兴安盟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                                                         
  兴安盟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窗口               2026年5月29日 
- 1 -
 



